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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

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條

獲認可之香港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01426）

由

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以春泉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及現金形式
向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

管理人董事會宣佈，就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應

付的基本費用為 12,005,799.09港元。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的浮動費用詳情將於春泉產業信託下一份財務報告中披露。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春泉產業信託 (i)以現金形式結算相關期間基本費用

的 20%以及相關期間浮動費用的 100%；及 (ii)相關期間基本費用的餘下 80%則

透過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結算。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由轉

售 2,237,000個庫存基金單位及發行 3,476,646個新基金單位組成，每個基金單位

市價均為 1.681港元，且基金單位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整數。於本公告日期，相

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發行後約佔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不包括庫存基金單位）

（總數為 1,482,095,206個基金單位）的 0.39%。

向管理人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乃符合信託契約的條款，且根據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 12.2段或 12.6段，其毋須取得單位持有人之事先特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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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之前，管理人持有 66,513,342個基金單位。

在上述發行之後及於本公告日期，管理人持有 72,226,988個基金單位，約佔已

發行基金單位總數（不包括庫存基金單位）（總數為 1,482,095,206個基金單位）的

4.87%。

根據信託契約，管理人亦應就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的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所作的調整，向春泉產業信託支付調整款項

1,456,818.74港元，該筆款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以現金支付。

本公告乃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 10.3段及 10.4(k)段發出。

向管理人支付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基
本費用及浮動費用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構成春泉產業信託之信託契約（經不時修訂、

補充及重列）（「信託契約」），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有權就擔任春泉

產業信託（「春泉產業信託」）管理人向春泉產業信託收取下列服務費用（「管理人費

用」）：

(i) 每年存置財產（定義見信託契約）價值 0.4%的基本費用（「基本費用」，定義見信

託契約），每季按各季最後營業日（定義見信託契約）營業時間結束時計算並就任

何部分期間及春泉產業信託的期限按比例分配；及

(ii) 每年春泉產業信託物業收入淨額（定義見信託契約）（扣除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

前）3.0%的浮動費用（「浮動費用」，定義見信託契約）。為計算浮動費用，物業

收入淨額已根據春泉產業信託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未經審

核管理賬目計算，可根據信託契約第 11.1.2.4條予以調整（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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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信託契約，管理人可於每個財政年度每年一月十五日或之前選擇以現金及╱或

春泉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基金單位」）形式收取該財政年度的管理人費用。如管理

人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刊發之公告所披露，管理人選擇以現金（佔 20%）及基金

單位（佔 80%）形式收取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春泉產業信託任何

房地產應付管理人的基本費用，而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春泉產

業信託任何房地產應付管理人的浮動費用則全數以現金形式收取。

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應付的基本費用（「相關期間

基本費用」）按照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的存置財產價值計

算為 12,005,799.09港元。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春泉產業信託透過向管理人支付現金結算相關期間基

本費用的 20%（即 2,401,159.82港元），而餘下的 80%（即 9,604,639.27港元）則透過

向管理人發行基金單位（「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結算。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

用基金單位由轉售 2,237,000個庫存基金單位及發行 3,476,646個新基金單位組成，

每個基金單位市價均為 1.681港元（即當時市價），且基金單位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

整數。「市價」乃根據信託契約釐定，為緊接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當日之

前十 (10)個交易日的基金單位平均收市價。於本公告日期，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

單位發行後約佔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不包括庫存基金單位）（總數為 1,482,095,206

個基金單位）的 0.39%。

於同日，春泉產業信託以現金向管理人支付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的浮動費用（「相關期間浮動費用」）。有關相關期間浮動費用之詳情

將由管理人於春泉產業信託下一份財務報告中披露。

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及相關期間浮動費用以港元支付。根據信託契約有關條文，管理

人計算該等費用付款所採納匯率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宣佈的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月末港元╱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值，並且屬管理人認為符

合當時情況的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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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信託契約，管理人亦應就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二零二五財年」）的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所作的調整，向春泉產業信託支付調整

款項 1,456,818.74港元，該筆款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以現金支付。該調

整金額指以下所述者之間的差額：(i)根據春泉產業信託二零二五財年已刊發之經審

核財務報表計算，向管理人應付之二零二五財年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總額；及 (ii)

向管理人已付之二零二五財年基本費用及浮動費用總額。對管理人二零二五財年基

本費用及浮動費用的調整符合信託契約的相關條文。

向管理人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乃符合信託契約的條款，且根據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守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 12.2段或 12.6段，其毋須取得單位

持有人之事先特定批准。

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向管理人發行的基金單位總數

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向管理人支付 80%的基本費用而發行

的基金單位總數（即 23,345,556個基金單位）（包括透過轉售庫存基金單位的方式），

約佔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緊接上一財政年度最後一日）發行在外基金單位

（不包括庫存基金單位，如有）的 1.60%，不超過當日發行在外基金單位（不包括庫

存基金單位，如有）的 3%。於本公告日期，春泉產業信託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概無就收購房地產進行融資而發行任何基金單位。

管理人所持基金單位權益

緊接發行相關期間基本費用基金單位之前，管理人持有 66,513,342個基金單位。在

上述發行之後及於本公告日期，管理人持有 72,226,988個基金單位，約佔已發行基

金單位總數（不包括庫存基金單位）（總數為 1,482,095,206個基金單位）的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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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告乃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 10.3段及 10.4(k)段發出。

承董事會命

春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以春泉產業信託管理人身份）

Toshihiro Toyoshima先生

管理人主席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管理人之董事為Toshihiro Toyoshima（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鍾偉輝（行政總裁兼執

行董事）；許曉林及Tadashi Konno（非執行董事）；及馬世民、林耀堅、邱立平及童書盟（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